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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建立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我国职工医保制度从1998年开始建立以来，实

行的是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保障模式，即：
统筹基金保障住院和门诊大病，个人账户保障门诊
小病和药品费用的支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
人账户的局限性逐步凸显，由于是个人积累式的，所
以健康人群和非健康人群的个人账户积累差距很
大，家庭成员之间个人账户也不能使用，有病的不够
用，没病的不能用。2021年底，全国个人账户基金
累计结存约1.17万亿元。另一方面存在不法分子实
施欺诈骗保的现象。通过建立门诊共济保障机制，
就是推动职工医保门诊保障由个人积累式保障模式
向社会互助共济保障模式转变。

二、国家和省对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
障机制的部署要求是什么？

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是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
革明确的重要任务。202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
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1〕14号），国家医保
局印发了《建立健全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三
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2021年12月，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
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苏政办发〔2021〕108
号）。国家和省两个文件的部署要求是，利用3年左
右的时间，通过调整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结构，增加
的统筹基金主要用于门诊共济保障，提高参保人员
门诊待遇，减轻参保职工特别是退休人员的门诊医
药费用负担。

三、我市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建立健全职工
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机制是如何安排的？

为进一步完善职工医保制度，建立健全互助共
济、责任共担机制，更好解决职工医保参保人员门诊
医疗费用报销问题，依据国办发〔2021〕14号、苏政
办发〔2021〕108号文件，我市制定了贯彻实施方案，
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2022年年10月市政
府印发《扬州市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
济保障机制的实施方案》（扬府规〔2022〕4号），市相
关部门出台了实施细则。我市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从
2023年1月1日起执行，主要内容：一是增加门诊共
济保障功能，将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报
销范围。二是改进在职职工个人账户计入办法；依
据省规定对退休人员个人账户政策实行一年过渡
期，于2023年底调整到位，并于2024年1月1日起
执行。

四、什么是门诊“共济”，适用范围是什么？
职工医保基金分两大块：一是统筹基金，大池

子；二是个人账户。建立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主要是
两个“共济”，一个“大共济”，一个“小共济”。“大共
济”是指建立门诊统筹制度，在全市职工医保参保人
群范围内实行门诊统筹政策；“小共济”是指个人账
户家庭范围内共济使用。

五、“大共济”、“小共济”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从“大共济”看，通过调整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

计费结构，统筹基金力量得以增强，统筹基金共济范

围得以扩大，可以提高职工医保的社会共济保障水
平。从“小共济”看，通过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扩展至
家庭成员，可以提高职工医保的家庭共济保障水平。

六、门诊统筹制度给参保职工最大的获得感是
什么？

建立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制度后，参保职工感受
最大的好处是将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报
销范围。

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普
通门诊医疗费用，超过起付标准的，可以纳入统筹基
金按规定报销。原来这些门诊费用是由个人账户或
现金支付。

七、我市门诊统筹待遇标准是什么？
一个医保结算年度内，参保人员发生的政策范

围内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基金的起付标准、支付
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按以下标准执行（单位：元）：

注：上表中一级医院含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18家农村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

八、我市门诊共济保障对退休人员有哪些利好
政策？

一是在提升门诊保障待遇方面，实行“两升一
降”政策：国家规定普通门诊统筹支付比例从50%起
步，我市普通门诊医疗费用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不低
于60%，比国家规定的支付比例高10个百分点，在
此基础上，退休人员待遇相应再提高10个百分点。
退休人员最高支付限额比在职职工高1000元、起付
标准降低100元。二是扩大个人账户使用范围方
面，参加职工医保子女的个人账户可以给自己的父
母共济使用。

九、门诊统筹待遇报销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通过合理确定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和计入水平，

微调个人账户与统筹基金结构，用调整出来的个人
账户待遇置换门诊统筹待遇，实现保障模式转变，减
轻门诊医疗费用负担。

十、有哪些费用不可以纳入门诊统筹待遇报销？
（一）职工住院期间发生的门诊费用；
（二）按职工医保门急诊、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

病、门诊医疗保障、“双通道”用药保障纳入政策支付
后的个人自付费用；

（三）其他不符合职工医保政策规定的医疗费
用。

十一、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后，新的个人账户
划账标准是什么？

一是在职职工。2023年1月起，在职职工缴纳
的基本医疗保险费按月计入本人个人账户，计入标
准为本人参保缴费基数的2%，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
保险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

二是退休人员。分两步走，第一步：2023年1
月1日起实行一年过渡期，退休人员个人账户按月
定额划入，计入标准为2022年本人个人账户划入总
额的月平均数；第二步：2024年1月1日起，退休人
员个人账户划入额度统一调整到统筹地区根据意见
实施改革当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5%。今后，
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调整完善个人账户计入办

法。
十二、听说个人账户支付范围扩大了，有哪些用

途？
1.参保人员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

自付医疗费用（包括生育保险支付后个人负担的产
前检查费用和生育医疗费用)；

2.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包括符
合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管理的非免疫规划疫苗费
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医用
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

3.参保人员参加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或大
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相关
保险的个人缴费；

4.参保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等的个人缴费。

5.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购买省、
市政府指导的，与基本医疗保险相衔接的商业医疗
保险产品（如：江苏医惠保）。

十三、个人账户不可以支付的范围有哪些？
个人账户不得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

养生保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的支
出。

十四、参保人员在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药品费
用可以报销吗，按什么政策报销？

根据省医保局部署安排，依托省统一的电子处
方流转平台，将符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提供的用
药保障服务纳入门诊统筹保障范围。参保人员在符
合条件的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政策范围内药品费用
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与外配处方的定点医院一致。

十五、如何平稳做好改革前后门诊待遇政策衔
接？

一是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原二类门特）继续按
照《关于统一全市职工医疗保险二类门诊特殊病种
有关政策的通知》（扬医保〔2021〕6 号）执行，门诊特
殊病（原一类门特）继续按照《关于统一全市基本医
疗保险和生育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扬人社[2013]
380号）等有关规定执行。根据《江苏省医疗保障局
关于统一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病保障政策的通
知》（苏医保发〔2022〕46号）要求，我市结合实际，出
台了全市统一的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病与慢性病保障
政策，扩大了门特病种保障范围，提升了有关待遇保
障水平。

二是参保人员同时发生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
病、普通门诊费用的，分别按照对应的待遇标准报销
结算。

三是做好职工医保门诊统筹、门诊慢特病、住院
待遇政策平稳衔接。对改革后门诊统筹待遇水平高
于现有门诊慢性病保障水平的门诊慢性病病种，逐
步由病种保障向费用保障过渡。

十六、加强基金监督管理有哪些措施？
强化对医疗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管，依法查处

门诊过度医疗、不合理用药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
基金稽核制度和内控制度建设。健全完善个人账户
使用管理办法，做好收支信息统计，全面掌握个人账
户使用流向和门诊医疗费用保障具体情况。将门诊
统筹基金使用情况纳入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员医
保信用信息管理。将门诊医疗费用纳入全市统一的
医保基金智能监控范围，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实现智能监控疑点早发现早处理，保持打
击欺诈骗保高压态势，提高基金综合监管水平，确保
基金安全高效、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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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70%

二级 65%

三级 60%

一级 80%

二级 75%

三级 70%

支付比例 最高支付限额

7000

8000

人员区分

在职职工

退休人员

定点医院 起付标准

600（起付标准按
年度累计计算）

500（起付标准按
年度累计计算）


